
房屋征收拆迁评估专家委员会委托业务

单一来源公示

1.项目名称：房屋征收拆迁评估专家委员会委托业务

2.采购人名称：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3.采购代理机构：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4.采购内容：房屋征收拆迁评估专家委员会委托业务，详见采购说明。

5.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6.采购预算金额：773,200.00元

7.采购说明：

对房屋征收拆迁评估复核结果进行技术鉴定，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证征收拆迁补

偿客观公正、合理合法的重要制度。依据《北京市房屋拆迁评估技术鉴定办法》（京建拆

〔2005〕501号），我市此项鉴定业务一直由北京市估价师协会成立的拆迁评估专家委员会

承担，接受征收拆迁当事人申请或拆迁行政裁决机关委托，对房屋征收拆迁评估报告进行技

术鉴定，为维护拆迁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拆迁工作顺利有序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

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号）、住建部《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相继颁布，对评估专家委员会的设立和运行作了

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为适应形势任务要求，确保房屋征收拆迁评估鉴定工作的专业性、权威

性，决定以政府购买技术性服务的形式，委托具备相应资质、能力和相关从业经验的专业机

构，履行专家委员会的评估鉴定和数据采集、动态监测、分析研究等职能，以进一步理顺保

障渠道，规范工作运行，提升工作效率，更好维护房屋征收拆迁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更好支

撑房屋征收拆迁工作有序进行。具体业务及要求：

7.1.接受我市房屋征收拆迁当事人和行政裁决机关的评估鉴定申请，并出具书面鉴定意

见。做到响应及时，组织鉴定工作合法规范。

7.2.在对房屋重置成新价格数据进行动态跟踪采集的基础上，组织资深评估专家（具有

高级职称）撰写季度房屋重置成新价格监测分析报告，主要由本季度工程造价变化分析、新

增计分项目、本季度调整建议等内容构成；年底撰写年度总结报告。每年 6月、12月底前

给出基准分值调整说明，确保基准价格真实客观、随行就市。

7.3.组织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具有中级职称）每季度对全市 16个区共 38个重点区域的

房屋征收拆迁项目成本进行调研，采集重点区域房地产价格信息，并撰写该区域的补偿均价

评估报告（每区域 2人背靠背调研采集，各自独立分析研究、撰写报告，并由其所在评估机

构盖章确认），每季度共 76份；组织资深评估专家（具有高级职称）每季度撰写征收拆迁



成本监测分析报告，主要由摘要、本季度监测结果、经济政策环境分析、土地市场情况分析

（土地成交统计）、房地产市场状况分析和总结等内容构成；年底撰写年度总结报告。

7.4.按时更新、发布相关技术评估标准和基准价格参数，做到及时有效。

7.5.接受我市房屋征收拆迁评估相关政策咨询。

7.6.对特殊情况和重大评估技术问题出具指导意见。

7.7.定期组织开展评估专家培训，提升队伍政策和技术水平。

7.8.参与行政管理部门相关课题研究和专业调研，为征收拆迁评估工作提供业务咨询、

技术支持等服务。

8.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相关说明：

我市房屋征收拆迁评估鉴定工作自 2005年以来，依据我委《关于印发<北京市房屋拆

迁评估技术鉴定办法>的通知》（京建拆[2005]501号）一直是委托北京房地产估价师和土

地估价师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以下简称估价师协会）下设的“房屋征收拆迁评估专家

委员会”完成。北京估价师协会作为北京市房地产估价行业的自律组织，本身就对全市估价

机构和估价师具有管理职能，组织协调优势明显，专家鉴定工作成效显著，得到了各级政府

和建设单位的表扬和肯定。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要求，各

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设区城市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组织成立评估专家委员

会，对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做出的复核结果进行鉴定。

为确保评估鉴定工作的连续性，进一步提高评估鉴定工作的专业性、权威性，应依据上

述规定，以政府购买技术性服务的形式，委托相关机构代行专家委员会相应职责。

9.拟定的唯一供应商名称：北京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

北京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成立于 2004年 10月，是经

北京市民政局批准的房地产估价和土地估价行业的自律性组织，接受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的业务指导与监督。协会领导全部由在北京执业

的房地产和土地估价行业中，具有丰富实践经验、较深理论功底，在行业中有较高威望的企

业负责人组成。主要职责是：拟定北京市房地产和土地估价行业技术标准、行为规范和自律

准则并监督监察；受理纠纷调解和对估价报告进行技术鉴定；配合政府主管部门进行房地产

估价机构和估价师的资质管理；负责不动产登记代理人机构和土地估价师的登记管理；组织

行业改革与发展状况、理论政策的调研论证；开展学术交流与对外合作及友好往来活动；搜

集传播国内外相关行业的信息资信；组织估价师队伍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

供应商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2号 703室

10.专业人员论证意见：



姓名 付一心 职称 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北京双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论证

意见

2011 年初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第十九条规定：“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

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同年六月，住建部颁布了《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其中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各

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设区城市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组织成

立评估专家委员会，对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做出的复核结果进行鉴定”。

自 2005年以来，依据《北京市房屋拆迁评估技术鉴定办法》（京建拆

[2005]501号）北京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简

称北京估价师协会）组建了北京市房屋拆迁评估专家委员会，且在全市具有

合法性、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第一款的规定。

为确保评估鉴定工作的连续性，根据使用单位提供的《服务需求及要

求》，考虑北京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一直以

来均为此服务项目供应商。建议 2018年的委托业务仍由供应服务商-北京房

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承担。

姓名 封京艳 职称 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总政直工部机关营建办公室

论证意

见

按照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服务要求及北京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

估价师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提供的相关说明，进行了客观的分析研究。

为确保评估鉴定工作的连续性，进一步提高评估鉴定工作的专业性、权威性。

供应商 2005年以来，依据《北京市房屋拆迁评估技术鉴定办法》（京建拆

[2005]501号）北京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简

称北京估价师协会）组建了北京市房屋拆迁评估专家委员会。鉴于北京估价

师协会作为北京市房地产估价行业的自律组织，本身就对全市估价机构和估

价师具有管理职能，根据提供的业绩资料，该协会组织协调优势明显，专家

鉴定工作成效显著，得到了各级政府和建设单位的表扬和肯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第一款的规定，公共服务项目具有

特殊要求，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北京市估价

师协会在全市具有合法性、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建议北京估价师协会作为



2018年度房屋征收拆迁评估专家委员会承担单位。

姓名 惠永智 职称 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北京中设泛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论证

意见

依据《北京市房屋拆迁评估技术鉴定办法》（京建拆[2005]501号）北京

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简称北京估价师协会）

组建了北京市房屋拆迁评估专家委员会。北京估价师协会作为北京市房地产估

价行业的自律组织，本身对全市估价机构和估价师具有管理职能，组织协调优

势明显，专家鉴定工作成效显著，得到了各级政府和建设单位的肯定。

根据 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号）、

住建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要求，确保

房屋征收拆迁评估鉴定工作的专业性、权威性，以政府购买技术性服务的形式，

委托具备相应专业能力和相关从业经验的专业机构，履行专家委员会的评估鉴

定和数据采集、动态监测、分析研究等职能，以提升工作效率，更好维护房屋

征收拆迁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支撑房屋征收拆迁工作有序进行。

鉴于目前北京估价师协会在全市具有合法性和唯一性，为满足我市房屋征

收拆迁当事人和行政裁决机关的评估鉴定工作的延续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第一款的规定，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建

议公示后北京估价师协会作为 2018年度房屋征收拆迁评估专家委员会承担单

位。

11.公示期限：本项目公示期为 2018年 1月 17日至 2018年 1月 23日(5个工作日)。有

关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请在 2018年 1月 23日 16:00（北京时间）之前以实名

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反馈。

12.采购人名称：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采购人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号院

采购人联系人：徐汉成

采购人联系方式： 010-59958620

13.采购代理机构全称：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甲 2号 1号楼

联系人：李志平

采购代理机构联系方式：010-66419876-6070

14.财政部门联系方式



北京市财政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5号

联系人：冯君懿

联系电话：010-88549569

本公告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北京市政府采购网发布。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2018年 1月 16日


